
 

電腦及通識科代課教師 

任教電腦科(中一至中三)及通識科(中三及中四) 

能任教中六電腦應用科者優先考慮 

任期由 11/4 至 21/4，及 3/5 至 27/5，共 27 天 

請將履歷(以申請人姓名為檔名)電郵至 yy2037@yy2.edu.hk 

 


